
 

ICS 01.040.13 

CCS Z 04 

DB32 
江 苏 省 地 方 标 准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cleaner production in the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征求意见稿） 

20XX- XX - XX发布 20XX - XX - XX 实施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32/T XXXX—XXXX 





DB32/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评价指标体系 ................................................................... 3 

5  评价方法 ....................................................................... 8 

6  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 ............................................................. 9 

 



DB32/XXXX—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苏省表面工程行业协会、江苏常环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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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镀企业（车间或工序）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计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件适用于电镀企业（车间或工序）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分析、清洁生产水平认证，也

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和各类试点示范等环境管理的开展。 

本文件不适用于阳极氧化企业（车间或工序）清洁生产评价，化学镀、磷化等企业（车间或工序）

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21534  节约用水  术语 

GB 21900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43329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编制通则 

AQ 5203  电镀生产装置安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 17167、GB 18597、GB/T 21534、GB 21900、GB/T 24001、GB/T 43329、AQ 5203界定的以及下

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

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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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cleaner production 

由相互联系、相对独立、互相补充的系列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指标所组成的，用于评价清洁生产水平

的指标集合。 

[来源：GB/T 43329—2023，3.1] 

3.3 

生产工艺及装备指标  production process and equipment indicators 

产品生产中采用的生产工艺和装备的种类、自动化水平、生产规模等方面的指标。 

3.4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cleaner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dicators 

对企业所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清洁生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和措施的要求，包括执行环保法规情况、

企业生产过程管理、环境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相关环境管理等方面。 

3.5 

指标基准值  indicator baseline 

评价清洁生产水平所确定的指标对照值。 

[来源：GB/T 43329—2023，3.2] 

3.6 

指标权重  indicator weight 

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来源：GB/T 43329—2023，3.3] 

3.7 

指标分级  indicator grade 

根据现实需要，对清洁生产评价指标所划分的级别。 

[来源：GB/T 43329—2023，3.4] 

3.8 

清洁生产综合评价指数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cleaner production 

根据一定的方法和步骤，对清洁生产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计算得到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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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43329—2023，3.5] 

3.9 

金属综合利用率  metal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衡量金属原料在电镀产品的利用和金属废料转化资源的综合指标。 

3.10 

自动化电镀生产线  automated plating production line 

自动电镀生产线是按一定电镀工艺过程要求将有关镀槽、镀件提升转运装置、电器控制装置、电源

设备、过滤设备、检测仪器、加热与冷却装置、滚筒驱动装置、空气搅拌设备及线上污染控制设施等组

合为一体的总称。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选取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和指标的可度量性，进行指标选取。 

4.2  指标基准值 

指标评价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清洁生产基本要求的评价基准。评价基准值分为Ⅰ级基

准值、Ⅱ级基准值和Ⅲ级基准值三个等级。其中Ⅰ级基准值代表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Ⅱ级基准

值代表清洁生产准入水平，Ⅲ级基准值代表清洁生产一般水平。 

4.3  指标体系 

江苏省电镀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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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合电镀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技术要求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

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

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 

生产工艺

及装备 
0.35 

前处理工艺
a
 0.1 90%前处理使用优选前处理工艺 

不使用国家和我省明令淘汰类

前处理工艺 

2 *电镀工艺
b
 0.1 电镀环节均使用优选电镀工艺 存在非优选电镀工艺，无淘汰类电镀工艺 

3 镀后清洗工艺 0.2 

主镀槽后清洗采用三级及以上

逆流清洗+喷淋水洗/超声波清

洗等工艺（无废水外排企业可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镀后清洗工

艺） 

主镀槽后清洗采用三级及以

上逆流清洗工艺，或采用二级

逆流清洗+喷淋水洗/超声波

清洗组合工艺 

主镀槽后清洗采用二级逆流清

洗工艺 

4 后处理工艺
c
 0.1 

1、无铬钝化或三价铬钝化工

艺 

2、水性漆封油（水性树脂保

护） 

1、低铬钝化（钝化液中铬酸

酐含量低于5g/L） 

2、水性漆封油（水性树脂保

护） 

 

存在限制类后处理工艺 

5 清洁生产过程控制
d
 0.2 

采用7种及以上清洁生产过程

控制措施，满足必选过程控制

措施要求 

采用5种及以上清洁生产过程

控制措施，满足必选过程控制

措施要求 

镀铜、镀镍、镀锌溶液连续过

滤，及时补加和调整溶液，定

期去除溶液中的杂质 

6 

电镀生产线要求
e 

（大件镀硬铬或经主管

部门审批同意保留手工

电镀生产线除外） 

0.2 90%电镀工序实现自动化生产 60%电镀工序实现自动化生产 不存在手工电镀工序 

7 节能措施
f
 0.1 采用五项及以上节能措施 采用三项及以上节能措施 采用两项节能措施 

8 

水资源消

耗 
0.1 

有节水设施 0.3 配备清洗水在线水回收设施，电镀无单槽清洗等节水方式 无单槽清洗方式 

9 
单位产品每次

清洗取水量
g
 

L/m
2
 0.2 ≤8 ≤24 ≤40 

10 
电镀用水重复

利用率 
% 0.2 ≥70 ≥50 ≥30 

11 

电镀工序废水

中水回用率

（高精密电子

制造、军工、

国家战略工程

除外） 

% 0.3 

非电镀园区（集中区）内企

业：≥90； 

电镀园区（集中区）内企业：

≥40 

非电镀园区（集中区）内企

业：≥50； 

电镀园区（集中区）内企

业：≥35 

≥30 

12 0.1 锌利用率 % 0.6/n ≥85 ≥8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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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

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

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13 

原/辅料资

源消耗
h
 

铜利用率 % 0.6/n ≥92 ≥85 ≥80 

14 镍利用率 % 0.6/n ≥95 ≥90 ≥85 

15 装饰铬利用率 % 0.6/n ≥70 ≥40 ≥24 

16 硬铬利用率 % 0.6/n ≥90 ≥85 ≥80 

17 金利用率 % 0.6/n ≥98 ≥95 ≥90 

18 
银利用率（含

氰镀银） 
% 0.6/n ≥98 ≥95 ≥93 

19 金属回收 0.3 

1.对清洗水中金、银、镍等贵金

属进行回收； 

2. 电镀污泥和废液由企业自

行进行重金属回收或送有资质

单位进行重金属回收 

电镀污泥和废液由企业自行进行重金属回收或送有资质单位进

行重金属回收 

20 清洁原材料使用 0.1 不使用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PFOS）铬雾抑制剂 

21 

污染物产

生与排放 
0.3 

*电镀废水处理

率
i
 

% 0.1 100 

22 废水分质收集处理 0.25 

1.对含第一类污染物、氰化物、

配位化合物（含镍）废水进行分

质收集处理，采用明管输送方

式单独接至对应的处理设施，

废水输送管道沿途设置防渗漏

及收集措施，配备废水留样装

置，建立完善的重金属处理台

账； 

2.电镀溶液过滤后产生的滤渣

和报废的电镀溶液不进入废水

收集和处理设施，非电镀车间

废水
j
不混入电镀废水处理系

统； 

3.地面清洗水、混合废气处理

设施废水均进入混合废水处理

设施进行处理，退镀废水进入

混合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或

退镀件有明确去向记录 

1.对含第一类污染物、氰化物、配位化合物（含镍）废水进行分

质收集处理，采用明管输送方式单独接至对应的处理设施，废

水输送管道沿途设置防渗漏及收集措施； 

2.电镀产生的废槽液不进入电镀废水处理系统；非电镀车间废

水不混入电镀废水处理系统 

23 雨水收集管控 0.1 
厂区清污分流、雨污分流，设置

容积满足要求的初期雨水池并

厂区清污分流、雨污分流，设置容积满足要求的初期雨水池并

配备雨水切换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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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

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

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配备雨水自动切换装置，初期

雨水有完整的水质监测记录 

24 废气收集 0.15 

1.生产线实施密闭化处理（大

件镀硬铬除外），镀槽废气采用

侧吸为主、顶吸为辅方式收集，

排风罩设置符合GB/T 16758规

定； 

2.不采用排风扇等方式将车间

废气直接向外排放； 

3.非生产时段，废气处理设施

保持低负荷运行； 

4.逸散酸雾或臭气的原材料、

废酸、废渣等应堆放于独立设

置的密闭场所，加装引风装置

对废气进行收集处理 

1.生产线实施半封闭处理，镀槽废气采用侧吸或顶吸方式收集，

排风罩设置符合GB/T 16758规定； 

2.不采用排风扇等方式将车间废气直接向外排放； 

3.在生产过程前后半小时内，废气处理设施保持运行； 

4.逸散酸雾或臭气的原材料、废酸、废渣等应堆放于独立设置

的密闭场所，加装引风装置对废气进行收集处理 

25 废气处理处置 0.2 

设立集中净化处理装置，氢氰

酸雾、铬酸雾废气产生工段单

独设置废气收集处理装置，铬

酸雾废气工段配备铬酸雾废气

回收装置 

设立集中净化处理装置，氢氰酸雾、铬酸雾废气产生工段单独

设置废气收集处理装置 

26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 0.2 重金属污泥分类收集，危险废物按照GB 18597等相关规定执行 

27 

清洁生产

管理指标 
0.15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执行

情况 
0.15 

1.生产规模和工艺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 

2.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和地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3.危险化学品管理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要求 

28 
环境管理体系制度及清

洁生产审核情况 
0.1 

1.按照GB/T 24001建立并运行

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程序

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2.按照国家和地方要求，开展

清洁生产审核 

1.拥有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完备的管理文件； 

2.按照国家和地方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 

29 *厂区防范措施 0.2 

1.电镀车间、污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化学品仓库应采取有效的防腐、

防渗措施，所有防腐区域防腐涂层保持完整； 

2.生产线架空设置，生产线下方不堆放化学品、可燃物等或作为人员休息办公作业场所使用； 

3.设备和管道无跑、冒、滴、漏，有可靠的防范泄漏措施 

30 空间分布 0.25 
电镀车间设置排水沟、围堰等划分干湿区域，湿区（产生废水

的生产活动区域）面积不高于车间总面积的70%，湿区下设托盘 

电镀车间有明显的干湿区域划

分，湿区下设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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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

重 
二级指标 单位 

二级指标权

重 
Ⅰ级基准值 Ⅱ级基准值 Ⅲ级基准值 

31 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0.1 
用能、用水计量器具满足三级计量要求，对电镀产线或主要镀

槽用能、用水进行计量 

计量器具配备符合GB 17167、GB 

24789标准 

32 *环境应急预案 0.05 编制系统的环境应急预案并开展环境应急演练 

注：带“*”号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a
  优选前处理工艺见附录A.1。 
b
  电镀工艺见附录A.2。 
c
  限制类后处理工艺见附录A.3。 
d
  清洁生产过程控制技术见附录A.4。 
e
  自动生产线所占百分比以产能计算。 
f
  节能工艺措施见附录A.5。 
g
  “单位产品每次清洗取水量”是指按操作规程每次清洗所耗用水量，多级逆流漂洗按级数计算清洗次数。 
h
  镀锌、铜、镍、装饰镀、硬铬、镀金和含氰镀银为七个常规镀种，计算金属利用率时n为被审核镀种数；镀锡、无氰镀银等其他镀种可以参照“铜利用率”计算。 
i
  电镀废水处理量应大于等于电镀车间（生产线）总取水量的85%（高温处理槽为主的生产线除外）。 
j
  “电镀车间废水”包括电镀车间生产、现场洗手、洗工服、洗澡、化验室等产生的废水。其他无关车间并不含重金属的废水为“非电镀车间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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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方法 

5.1  指标无量纲化 

不同清洁生产指标由于量纲不同，不能直接比较，需要建立原始指标的函数。 

𝑌𝑔𝑘
( 𝑥𝑖𝑗) = {

100,  𝑥𝑖𝑗 ∈ 𝑔𝑘

0, 𝑥𝑖𝑗 ∉ 𝑔𝑘
                                    （1） 

式中： 

Ygk（xij）——二级指标 xij对于级别 gk 的隶属函数； 

xij——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指标； 

gk——二级指标基准值，其中 g
1 为Ⅰ级清洁生产水平，g

2 
为Ⅱ级清洁生产水平；g

3 为Ⅲ级清洁生产水平。 

如公式（1）所示，若指标 xij属于级别 gk，则隶属函数的值为 100，否则为 0。 

5.2  综合评价指数计算 

通过加权平均、逐层收敛可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级别 𝑔𝑘 的得分 𝑌𝑔𝑘
，如式（2）所示。 

𝑌𝑔𝑘
= ∑ (𝑤𝑖 ∑ 𝜔𝑖𝑗𝑌𝑔𝑘

( 𝑥𝑖𝑗)
𝑛𝑖
𝑗=1 )𝑚

𝑖=1                                    （2） 

式中： 

ωi ——第 i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 

ωij ——第 i 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 

其中： 

∑ 𝜔𝑖 = 1，𝑚
𝑖=1 ∑ 𝜔𝑖𝑗 = 1

𝑛𝑖
𝑗=1                                （3） 

式中： 

m——一级指标的个数； 

ni——第 i 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的个数。 

另外，Yg1 等同于 YⅠ，Yg2等同于 YⅡ，Yg3 等同于 YⅢ。 

5.3  二级指标权重值调整 

当企业实际生产过程中某类一级指标项下二级指标项数少于表1中相同一级指标项下二级指标项数

时，需对该类一级指标项下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计算公式为： 

𝜔’𝑖𝑗 = 𝜔𝑖𝑗 ∙ (1/ ∑ 𝜔′′𝑖𝑗)𝑛
𝑗=1                                           （4） 

式中： 

𝜔’𝑖𝑗——调整后的二级指标项分权重值，∑ 𝜔′𝑖𝑗 = 1
𝑛𝑖
𝑗=1 ； 

𝜔𝑖𝑗——原二级指标分权重值； 

𝜔′′𝑖𝑗——实际参与考核的属于该一级指标项下的二级指标分权重值； 

i——一级指标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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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二级指标项数，j=1, 2, …, n。 

5.4  等级划分条件 

Ⅰ 级清洁生产水平[清洁生产先进（标杆）水平]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YⅠ≥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I 级基准值要求； 

——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Ⅱ 级基准值要求。 

Ⅱ 级清洁生产水平（清洁生产准入水平）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YⅡ≥85； 

——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Ⅱ 级基准值要求； 

——非限定性指标全部满足 Ⅲ 级基准值要求。 

Ⅲ 级清洁生产水平（清洁生产一般水平）应满足以下条件： 

——YⅢ = 100。 

6  指标解释与数据来源 

6.1  指标解释 

6.1.1  单位产品每次清洗取水量 

企业在一定计量时间内生产单位产品需要从各种水源所取得的水量。电镀生产取水量，包括取自城

镇供水工程、地下水，以及企业从市场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不包括

循环用水和企业外供给市场的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而取用的水量。 

单位产品每清洗一次取水量是指单位面积（包括进入镀液而无镀层的面积）镀件在电镀生产全过程

中每次清洗用水量。 

空调用水和冷却用水不包括在取水量指标之内，但是应有循环利用的措施；冷却用水如用作电镀清

洗水等用途则计入取水量。 

6.1.2  电镀用水重复利用率 

电镀用水重复利用率计算方法见公式（5）： 

𝑅 =
𝑉𝑟

𝑉𝑖+𝑉𝑟
× 100%                                （5） 

式中： 

R——电镀用水重复利用率，%； 

Vr——在一定计量时间内重复利用水量（包括循环用水量和串联使用水量），m3； 

Vi——在一定计量时间内产品生产取水量，m3。 

6.1.3  中水回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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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回用率计算方法见公式（6）： 

𝜇𝑍 =
𝑉𝑍

𝑉𝑊
× 100%                                （6） 

式中： 

μz——中水回用率，%； 

Vz——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水量（包括从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回用的中水），m3； 

Vw——进入污水处理站（厂）水量，m3。 

6.1.4  金属综合利用率 

金属综合利用率按公式（7）计算： 

𝑈 = ∑
𝑇𝑖∙𝑆𝑖∙𝑑

𝑀−𝑚1−𝑚2

𝑛
𝑖=1 × 100%                                   （7） 

式中： 

U—金属综合利用率，%； 

n—考核期内镀件批次； 

Ti—第 i 批镀件镀层金属平均厚度，μm； 

Si—第 i 批镀件镀层面积，m2； 

d—镀层金属密度，g/cm3； 

M—金属原料（消耗的阳极和镀液中金属离子）消耗量，g； 

m1—阳极残料回收量，g； 

m2—其他方式回收的金属量（包括电镀污泥回收金属量），g。 

“金属”意指用于电镀生产的金属阳极、金属盐或氧化物所含的金属元素。 

对于合金镀层，只计算主金属的利用率。 

6.2  数据来源 

6.2.1  统计 

企业的新鲜水的消耗量、重复用水量、产品产量、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量等，以年报或考核周期报

表为准。 

6.2.2  实测 

如果统计数据严重短缺，资源综合利用特征指标也可以在考核周期内用实测方法取得。对间歇性生

产的企业，实测三个周期；对连续生产的企业，应连续监测 72 小时。 

6.2.3  采样和监测 

本文件污染物产生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GB 21900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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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电镀行业技术工艺目录 

 

A.1  优选前处理工艺 

A.1.1  低温、中温除油工艺 

A.1.2  无磷除油剂替代工艺 

A.1.3  水基清洗剂替代有机溶剂除油工艺 

A.1.4  超声波除油工艺 

A.1.5  无氰沉锌工艺 

A.1.6  其他国家和我省鼓励类前处理工艺 

A.2  电镀环节工艺 

A.2.1  优选电镀工艺 

A.2.1.1  民用产品采用使用无氰镀锌：包括氯化钾镀锌、锌酸盐镀锌等工艺 

A.2.1.2  无氰镀铜：包括酸性镀铜、焦磷酸盐镀铜、碱性无氰镀铜等工艺 

A.2.1.3  低氰镀金：包括柠檬酸盐镀金和金合金等工艺 

A.2.1.4  代镉镀层：包括锌镍合金、锡锌合金、锌钴合金镀层等工艺 

A.2.1.5  代铅镀层：包括锡铈合金、锡铋合金、锡银合金、锡铜合金、锡锌合金、锡铟合金镀层

等工艺，电子元件采用无铅镀层替代铅锡合金工艺 

A.2.1.6  装饰性代铬镀层：包括锡镍合金、锡钴合金、三元合金（锡钴锌、锡钴铟、锡钴铬等）

镀层等工艺 

A.2.1.7  代硬铬镀层：包括镍钨合金、镍磷合金、镍钼合金、镍钨磷三元合金、镍钨硼三元合金、

镍钴铁三元合金、合金复合镀层、纳米合金镀层、化学镀镍磷合金等工艺 

A.2.1.8  代修复性镀铬：包括镀铁等工艺 

A.2.1.9  三价铬盐镀铬工艺 

A.2.1.10  低浓度铬酐镀铬工艺（镀铬液中铬酐含量在30～60g/L） 

A.2.1.11  塑胶直接电镀工艺 

A.2.1.12  其他国家和我省鼓励类电镀工艺 

A.2.2  非优选电镀工艺 

A.2.2.1  加工过程中使用和排放废水中含有镉元素的民用产品生产工艺（高精密电子制造、军工

、国家战略工程及不可替代的特殊工艺场景除外） 

A.2.2.2  生产过程产生和排放含汞元素蒸气或废水的工艺 

A.2.2.3  加工过程中使用和排放废水中含有铅元素的用于电子和微电子电镀生产的工艺（高精密

电子制造、军工、国家战略工程及不可替代的特殊工艺场景除外） 

A.2.2.4  电镀铅锡合金工艺（高精密电子制造、军工、国家战略工程及不可替代的特殊工艺场景

除外） 

A.2.2.5  民用产品采用高浓度六价铬镀铬工艺 

A.2.3  淘汰类电镀工艺 

A.2.3.1  含有毒有害氰化物电镀工艺（电镀金、银、铜基合金及预镀铜打底工艺除外） 

A.2.3.2  其他国家和我省公布的淘汰类电镀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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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限制类后处理工艺 

A.3.1  高浓度铬酸钝化工艺（镀锌钝化，铬酸酐浓度5g/L以上） 

A.3.2  加工过程中使用三氯乙烯的工艺（脱脂） 

A.3.3  浓硝酸退镀工艺（无法替代的需证明） 

A.4  过程控制工艺 

A.4.1  镀铜、镀镍、镀锌等镀液连续过滤，定期去除溶液杂质 

A.4.2  镀液温度、pH、液位等实时监控 

A.4.3  镀液主要成分定期检测控制，及时补加和调整溶液 

A.4.4  一类重金属配备二级镀液回收槽或镀槽上方有压缩空气吹除带出液 

A.4.5  工艺槽之间设置导液板 

 

A.4.6  减少外来杂质带入溶液，如：采用纯阳极和袋装阳极、采用纯度高的化工原料、采用去离

子水配制溶液、保持工装挂具的绝缘涂层良好、及时清除镀液中掉落的镀件 

A.4.7  镀件合理装挂，充分排液 

A.4.8  合理延长镀件出槽排液时间 

A.4.9  采用镀液预配置系统 

A.5  节能措施 

A.5.1  使用高频开关电源和/或可控硅整流器和/或脉冲电源，其直流母线压降不超过10%并且极

杠清洁、导电良好 

A.5.2  使用变频装置 

A.5.3  镀槽保温 

A.5.4  蒸汽管路保温 

A.5.5  采用板式冷暖交换器 

A.5.6  采用热泵系统均衡产线加热与制冷需求 

A.5.7  其他国家和我省公开的推荐性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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